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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开发

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准入有关

事宜的通知（试行）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

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193号），进一步规范城镇开发

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管理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准入情形。城镇建设用地应优先考虑在城镇开发边

界内布局。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、节约用地和生态环境保护

制度前提下，结合城乡融合、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等合理

需要，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布局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

镇建设用地，准入清单详见附件。

二、严格规模管控。城镇开发边界外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

实行总量控制，原则上不得超过各市、县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用

地分阶段总量控制（“十五五”“十六五”期间至少留下35%、

25%的增量用地）规模的10%。

三、规范论证审查。市、县人民政府组织行业主管部门、自

然资源部门及相关领域专家等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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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合理性论证。市、县自然资源部门重点围绕项目规划布局、

特定选址要求、建设时序等，对项目选址合理性进行审查。自治

区自然资源厅在用地审批合规性审查环节，重点就项目用地是否

符合用途管制规则开展审核。

四、加强规划管理。各地结合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

用地布局工作，可在项目选址阶段同步编制地块详细规划，按法

定程序审批后作为规划管理的依据。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可替

代项目选址合理性论证，但项目选址合理性论证不得替代详细规

划，不能作为核提规划条件、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。

五、做好台账管理。自2021年以来，以城镇批次形式报批的

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城镇建设用地（不包括村庄规划或“通则式”

管理规定覆盖的、未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村庄建设用地

或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），均须纳入市、县年度城镇开发

边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管理台账，在国土空间规划五年实施

评估时等量缩减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，并纳入

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系统。

本通知自2025年6月15日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年6月15日。

附件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准

入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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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5 年 5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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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外
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准入清单

一、服务于区域一体化发展、有特定选址或邻避要求的交通

运输用地，包括中心城区、集镇（镇区）、组团间连接性的城镇

道路，客货运场站、公共交通场站、公共停车场、危化停车场等

交通场站及其附属设施用地，机动车、无人机教练场地，以及公

路（水运航道）服务区（停车区）、便民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用

地。

二、有特定选址或邻避要求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，包

括科研、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等民生项目用

地。

三、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、有特定选址或邻避要求的公用设

施用地，包括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供热、供燃气、通信、广播电

视、环卫、消防，以及气象、地震监测等设施用地。

四、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、远离城镇零星布局的商业服务业

用地，包括加油站、充换电站、加换气站、加氢站、制充氧站、

液化天然气分装站、物流营业网点等设施用地。

五、依托矿产资源或有邻避要求的工矿用地、仓储用地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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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矿产资源加工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再利用设施、战略性资源储

备库、危险品仓储、废弃物再利用、混凝土搅拌、建筑垃圾受纳

加工、屠宰场等设施用地。

六、依托自然地理、自然景观、历史文化等特定资源布局，

有特定选址要求的文旅产业配套设施用地，包括葡萄酒庄、沙漠

营地、自驾车营地、冰雪运动、公路停车休息观景点、红色教育

基地、遗址公园、郊野公园、观光园，以及景区必备的零售、餐

饮、旅游集散中心、科普宣教、停车场、游客接驳场站等设施用

地。

七、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防灾减灾救灾、“平急两用”等公共

基础设施用地。

八、国家和自治区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规定或允许的其他可

以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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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14 日印发


